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
458,041,896

34.83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吴启权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
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杨博仁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
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董事长吴启权、董事杨涛、董事杨诚、董事王
伟、董事姚泽、独立董事赖泽侨、独立董事彭丁带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朱玉梅、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
议；3、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副总裁杨博仁、副总裁乔文健列席会议；总裁吴
启权、副总裁王伟、财务负责人姚泽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56,741,596
比例（%）

99.7161

反对

票数

1,300,300
比例（%）

0.283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
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773,188

比例（%）

97.7988

反对

票数

1,300,300

比例（%）

2.201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俐娜、王金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

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7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066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23-025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14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1日
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洪书城先生为会议主
持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已经由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同意选举洪书城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4日

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洪书城，男，中国国籍，1991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法学专

业，曾就职于深圳东盈瑞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金轮律师事务
所、广东天诺律师事务所、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江西远瀚律师事务所。现
任景德镇陶溪川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中科上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证券代码：603066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23-023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殷华街470号公司三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
160,966,536

53.530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刘子力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刘子力

金跃跃

祝一鹏

邵康

得票数

160,892,837
160,892,836
160,892,836
160,892,83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542
99.9542
99.9542
99.954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荆林峰

彭晓洁

黄厚平

得票数

160,893,037
160,893,036
160,893,03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543
99.9543
99.954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洪书城

钟观香

得票数

160,893,237
160,893,23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544
99.9544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斌、刘明明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66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23-024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1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8
月 14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现场会议地点在公司会议

室。会议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会议由刘子力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刘子力先生担任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公司全体董事投票选举，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

任委员组成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刘子力、金跃跃、荆林峰；其中刘子力为主任委

员。
（2）提名委员会委员：黄厚平、荆林峰、祝一鹏；其中荆林峰为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委员：彭晓洁、黄厚平、邵康；其中彭晓洁为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黄厚平、彭晓洁、金跃跃；其中黄厚平为主任委

员。
上述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任

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金跃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徐秦烨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为：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任钱川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刘子力，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律专业，

本科学历。曾任职于景德镇市红星瓷厂、景德镇团市委青联办、景德镇市红旗瓷
厂、景德镇市瓷局、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景德镇市陶瓷工业发展局。现任景德
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跃跃，男，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南京理工大学金属材
料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新疆专用汽车厂、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
音飞储存主要创始人，沈阳沈飞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全国物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仓储技术与管理分技术委员会（SAC/TC269/SC5）主任委员、全国物流仓
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499）的副主任委员。

祝一鹏，男，1987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江西财经
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学历。曾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华侨城支行和
九江银行景德镇分行。现任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德镇
陶溪川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创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运营有限公司董事、江西音飞智能物流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景

德镇陶溪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景德镇陶溪川创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景德镇陶溪川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景德镇澳蓝亚特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

邵康，男，1993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就职于中铁十七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历任技术员、盾构公司经济管理部部
长；历任景德镇陶文旅集团发展规划部职员、部长。现任景德镇陶溪川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音飞智能物流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音腾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景德镇陶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荆林峰，男，1978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FMBA，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智慧
系统创新事业群联席首席执行官、京东方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晓洁，女，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交通大学应用经
济学博士后；1992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获学士学位；2003 年 1 月
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获硕士学位；2006 年 12 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
学会计专业，获博士学位。彭晓洁女士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就职于江西财
经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二级、三级）、博士生导师；2002年 1月至
今，就职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任教授（三级）。同时，彭晓洁女士现任深圳市捷
先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万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
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黄厚平，男，1975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法学学士，毕业于安徽财贸学院经济法专业。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扬中市支行科
员/主任，江苏恒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江苏励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江苏智链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现任上海申浩（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简历
徐秦烨，女，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毕业南京审

计学院审计专业，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曾任南京聚星财务总监、音飞储存财
务经理。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代理财务总监工作。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钱川，男，198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本

科学历。曾在中圣集团任投资经理，2015年至今就职于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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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8月14日，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接到公司工会通知，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8月14日
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郑洁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
监事，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4日
职工监事简历：
郑洁，女，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7年毕业南京大学信

息技术与管理专业。2003至今就职于南京音飞，目前负责销售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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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3年8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
已提前以邮件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当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
决的监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讨论，一致同意选举郭秋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8月15日
附件：郭秋艳女士简历
郭秋艳女士，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1996年5月进入公司，现任公司监

事会主席、资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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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3年8月7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3年8月14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讨论，一致同意选举丁伊可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属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

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选举情况如下（下述人员简历详见附
件）：

（1）战略委员会

由丁伊可、姚善泾、丁宏广三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丁伊可任主任委
员。

（2）审计委员会
由张淳、高镭、丁宏广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张淳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高镭、丁伊可、张淳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高镭任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
由姚善泾、高镭、穆玲婷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姚善泾任主任委

员。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丁伊可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穆玲婷

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会秘书穆玲婷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51567009
传真：021-54891281
电子邮箱：touzizhe@goldensea.cn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丁伯英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任飞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

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附件：上述人员简历
丁伊可女士，1987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现任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丁宏广先生，1958年出生，EMBA学历。曾任诸暨云石丝织厂厂长、诸暨

云石印染厂厂长、诸暨市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金海高科董事长。现任
公司董事、日本金海董事长及汇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

丁伯英女士，1976年出生，专科学历。曾任公司前身浙江诸暨金海三喜
空调网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日本金海总经理。

任飞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师，国际特许会计师。曾任上海上嘉物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佳
乐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穆玲婷女士，1990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曾任加拉格(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资深市场主管。现任公
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张淳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1985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会计专
业，2001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法律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江苏省财政厅工业交通处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
资公司副总经理，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所长，江苏资产评估公司总经理，江苏会
计师事务所所长，江苏省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任，江苏省农村综合改革办公

室处长。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姚善泾先生，1957年出生，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曾任

浙江大学生物化工教研室副主任、化工系系副主任、制药工程研究所所长、化
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系主任、二次资源化工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化学工
程与生物工程学院（系）党委书记。现任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高镭女士，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浙江楷泽律师事务所、浙江朗
威律师事务所、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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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117,268,636

49.714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穆玲婷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
4、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72,336
比例（%）

99.9178

反对

票数

96,300
比例（%）

0.082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
2、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议案名称

丁伊可

丁宏广

丁伯英

任飞

孟晓红

穆玲婷

得票数

117,014,439
117,014,437
117,014,437
117,014,437
117,014,437
117,830,43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832
99.7832
99.7832
99.7832
99.7832

100.479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张淳

姚善泾

高镭

得票数

117,014,437
117,014,437
117,422,43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832
99.7832

100.131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陈雪芬

洪冬萍

得票数

117,014,437
117,286,43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832
100.0151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丁伊可

丁宏广

丁伯英

任飞

孟晓红

穆玲婷

张淳

姚善泾

高镭

陈雪芬

洪冬萍

同意

票数

20,703
20,701
20,701
20,701
20,701

836,700
20,701
20,701

428,701
20,701

292,701

比例（%）

7.5311
7.5304
7.5304
7.5304
7.5304

304.3652
7.5304
7.5304

155.9480
7.5304

106.4754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议案2、3、4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议案2、3、4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秀梅、姚培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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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静安区天目社区C070102

单元04-05、05-01地块
历史风貌保护项目实施主体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批复，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铧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话屋置业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确认成为静安区天目社
区C070102单元04-05、05-01地块历史风貌保护项目实施主体。

根据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候选人遴选公告，上述地块的基本情况如下：
地块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内环内天目社区C070102单元，东至罗浮路，南至武

进路，西至宝山路、河南北路，北至规划04-03、04-04地块。04-05地块土地面积
42,696.5平方米，容积率为1.43，规划性质为：一类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混合用地；
05-01地块土地面积 9,461.7平方米，容积率为 1.45，规划性质为：一类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及社区文化设施混合用地。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上海市场良好发展前景的战略决策，是公司在经营稳
健、现金流稳定的基础上增加上海市场优质土储的战略举措，有利于公司进一步
深耕上海市场，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上述地块
位于上海静安区优质地段，地理位置优越，周边配套完善，交通便利；同时可与公
司在上海已布局的项目形成品牌联动效应，增强公司在上海的市场影响力，对公
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该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尚未签订。关于本次交易进展
情况，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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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提交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已于2023年8月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
通过。

根据本次发行项目进展，公司按照相关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申请文件进
行了更新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
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9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2023年第五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资金额度内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
长或其授权人在授权额度和期限内行使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
开立或注销拟投资产品的专用结算账户，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10日在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37）。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因购买理财产品需要，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称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营
业部

开户账号

817690001421005802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该
账户，该专户仅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不得存放非募
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
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职业道德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
要求，开展相关现金管理业务，严控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报告董事会并采取相应措施，控
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投资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与监
督，定期对所有投资产品进行检查。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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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 5月 12日，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债权人尹杰（以下简称“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于2023年5月10日向太
原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时申请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3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现
将公司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事项进展情况
2023年5月12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于2023年5月10日
向太原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同时申请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

公司分别于2023年6月16日、2023年7月15日披露了《关于债权人向法院
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2023-031）。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相关通知或裁定。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太原中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

整事项的相关通知或裁定，申请人的申请是否被法院立案受理，公司是否进入
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太原中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

请，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太原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太原中院及管

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

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持续经营能

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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